附件2
[bookmark: _GoBack]不合格项目说明
一、婴幼儿、儿童服装
（一）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是指组成服装面料的纤维种类及每种纤维所占的百分比,是决定服装使用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消费者在购买服装时重要的选择依据,同时还是消费者合理选择洗涤、维护方式的重要参考。因此，纤维成分含量标识的正确与否尤为重要。
GB/T 29862-2013《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标准中纤维含量允差规定，产品或产品的某一部分含有两种及以上的纤维时，除了本标准许可不标注的纤维外，在标签上标明的每种纤维含量允差为5%；当标签上的某种纤维含量＜10％时，纤维含量允差为3%。符合性判定规定，如有下列款项之一存在（本标准规定的特例除外），则判定为纤维含量标识不符合。a)没有提供纤维含量标签；b)没有提供纤维含量耐久性标签；c)没有采用纤维的规范名称；d）没有标明产品中应标识的各纤维的含量；e)纤维名称与产品中所含的纤维不符；f)纤维含量偏差超出规定允差范围；g）同件产品的不同形式标签上纤维含量不一致。不规范的标注，既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影响也会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耐湿摩擦色牢度
耐湿摩擦色牢度是考核儿童及婴幼儿服装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分为A类、B类和C类。耐湿摩擦色牢度标准值A类≥3级（深色≥2-3级）、B类≥2-3级、C不考核。抽查中发现有B类产品耐湿摩擦色牢度实测值为1-2级和2级。该项目如果不合格，纺织服装产品上的颜色容易发生颜色脱落和褪色情况，脱落的颜色容易转移到皮肤和其他浅色衣服上，影响服装美观，且脱落的染料分子可能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而危害健康。
（三）附件的要求
附件的要求项目包括绳带要求、附件抗拉强力、锐利尖端及锐利边缘三个子项目。
绳带要求：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婴幼儿及7岁以下儿童服装要求：绳带的自由末端不允许打结或使用立体装饰物；除腰带外，背部不应有绳带伸出或系着；头部和颈部不应有任何绳带；7岁及以上儿童服装对绳带的要求：服装平摊至最大尺寸时，伸出的绳带长度不应超过140mm。绳带不符合要求存在潜在安全隐患，不符合标准规定的绳带一旦被家具、游乐设施上等物体上的突出物、缝隙缠住、夹住，可能会导致摔倒刮伤，严重可产生导致幼儿窒息的风险，甚至死亡危险。
2、 儿童鞋
（1） 小附件抗拉强力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6月1日实施的GB 30585—2024《童鞋安全技术规范》，对于婴幼儿鞋上的小附件抗拉强力不再以“≥70N”作为强制指标，取消了数值要求，改为以下更严格的安全性能考核：经规定拉力测试后脱落的小附件（含拉力测试过程中脱落的附件碎片和连同帮面材料共同脱落的附件），不应有可触及的锐利边缘和锐利尖端，不应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这项不合格，容易导致童鞋的小附件脱落，脱落后的小附件可能会引起婴幼儿误食，造成伤害。
（二）重金属总量
GB 30585—2024《童鞋安全技术规范》，对于童鞋中重金属总量的限量规定，取消了砷的限量，将铅的限量收紧至≤90mg/kg，镉≤100mg/kg，均适用于带涂层（印花）材料、人造革、合成革、橡胶、塑料等合成材料。婴幼儿好奇心强，有时会吮吸鞋子，会使童鞋与孩子的皮肤、眼睛甚至口腔相接触，如果长期使用重金属总量超标的产品，重金属借由与儿童皮肤接触的机会被人体吸收，累积于肝、骨骼、肾、心及脑中，对健康造成伤害。
（三）邻苯二甲酸酯
GB 30585—2024《童鞋安全技术规范》将童鞋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的限量要求由“≤0.1%”修改为“＜0.1%”，且明确覆盖更多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邻苯二甲酸酯是一种增塑剂，可增加塑料可塑性和提高塑料的强度，广泛应用于玩具、食品包装材料、医用血袋和胶管、乙烯地板和壁纸、清洁剂、润滑油、个人护理用品（如指甲油、头发喷雾剂、香皂和洗发液）等数百种产品中。邻苯二甲酸酯会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发挥着类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如果超过安全水平，会干扰孩子的内分泌。
3、 婴幼儿及儿童家具
[bookmark: OLE_LINK6]（一）边缘及尖端
边缘及尖端项目作为儿童家具结构安全的重要项目之一，对保护儿童在使用家具过程中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GB 28007-2011《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规定，产品不应有危险锐利边缘及危险锐利尖端，棱角及边缘部位应经倒圆或倒角处理。产品离地面高度1600mm以下位置的可接触危险外角应经倒圆处理，且倒圆半径不小于10mm，或倒圆弧长不小于15mm。儿童摔倒或磕碰在尖角上，很容易磕伤、碰伤，造成伤害。
（二）孔及间隙
孔及间隙项目作为儿童家具结构安全的重要项目之一，对避免儿童在使用家具过程中发生手指卡伤等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GB 28007-2011《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规定，产品刚性材料上，深度超过10mm的孔及间隙，其直径或间隙应小于6mm或大于等于12mm；产品可接触的活动部件间的间隙应小于5mm或大于等于12mm，否则儿童在使用时可能被孔及间隙卡住手指无法拔出，从而造成伤害。
4、 童车
（一）外露的开口管子
儿童推车外露的开口管子，指推车结构中处于外部可接触位置、两端或一端开口的管状部件，多由金属、塑料制成，常见于车架、把手、遮阳篷支架等部位。GB 14748-2006《儿童推车安全要求》标准规定，儿童推车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乘坐儿童可触及区域内不应具有外露的开口管子，外露管口应设有保护装置，保护装置应能承受70N拉力不产生脱落损坏现象。其开口处可能夹住儿童手指、头发，边缘不光滑会划伤皮肤，对儿童造成伤害。
（二）折叠锁定装置
儿童推车折叠锁定装置是安装在推车上，用于展开时锁定保持稳定、折叠时解锁并在折叠后再次锁定防止意外展开的安全装置，通常由锁扣、按钮、插销等部件组成，方便成人操作但不易被儿童误操作。GB 14748-2006《儿童推车安全要求》标准规定，车辆至少应安装一个锁定装置。若未安装折叠锁定装置，使用中推车可能因外力或颠簸突然折叠，使孩子被夹，造成肢体骨折、挫伤等伤害。
（三）车闸中线闸部件
儿童骑自行车会经常摔倒，所以车的各个地方要圆滑，免得摔的时候磕伤划伤小朋友。GB 14746-2006《儿童自行车安全要求》标准规定，制动系统应操纵灵活、无阻滞。按制造厂说明书安装时，紧固闸线的螺钉不应割坏闸线的丝股。钢绳应予以保护，以免内部锈蚀(如对套管加装合适的密封衬垫)。闸线的尾端应装有一个能承受20N拉脱力的防护套。若前/后闸线尾端防护套脱落或无防护套，钢丝易刺伤、刮伤身体，对儿童造成伤害。
（四）燃烧性能
GB 14748-2006《儿童推车安全要求》标准规定，儿童推车所使用的纺织物不应产生表面闪烁效应，且应在其表面设置永久性警示说明：“警示：切勿近火”。
（五）动态耐久性测试
儿童推车动态耐久性测试，是模拟日常使用场景，让推车在一定时间内持续运行，经受各种路况颠簸等考验，检验其整体结构及部件耐用程度。GB 14748-2006《儿童推车安全要求》标准规定，车辆经动态耐久性测试后应无任何影响其安全性的损坏。测试后若车轮变形，会致推车行驶不稳，增加侧翻风险，影响孩子乘坐安全，还可能加快其他部件磨损，缩短推车使用寿命。
（六）塑料包装袋和软塑料薄膜
塑料包装袋和软塑料薄膜常用于玩具和婴童用品中，包装和保护产品。GB 14748-2006《儿童推车安全要求》标准规定，若使用任何塑料袋，其应被明显标志类似以下内容的警示说明：警告：为避免窒息，使塑料覆盖物远离婴儿。软塑料袋、塑料薄膜如果使用不当，容易封住儿童的口鼻，造成窒息危险。
（七）把横管两端
儿童三轮车把横管两端是车把左右两侧端部，是孩子骑行时握持处，用于控制方向。把套套在把横管两端，增加握持摩擦力和舒适度。GB 14747-2006《儿童三轮车安全要求》标准规定，把横管两端应装有把套或其他保护装置，把套或其他保护装置应能承受70N的拉力而不应脱落。把套脱落会减小摩擦力，使孩子难控方向致车辆失控；降低舒适度，长时间骑行可导致手部磨伤；把横管端部尖锐边缘还可能在摔倒时划伤孩子。
5、 儿童牙刷
（1） 儿童用牙刷及口腔器具饰件
儿童牙刷口腔器具饰件指牙刷上非主要清洁功能的装饰部件。GB 39669-2020《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标准规定，预定供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及其可拆卸部件，按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测试后脱落的部件，按小零件测试时均不应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低龄儿童在使用牙刷时，可能会受饰件的吸引，把牙刷作为一件玩具，产生拉拽和啃咬等行为。如果饰件脱落，可能会产生锐利的边角，造成儿童割伤或划伤；如果儿童不慎吞咽下脱落的饰件，还可能造成窒息风险。
6、 校服
（一）附件的要求（绳带要求）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婴幼儿及儿童服装的绳带要求如下：7岁及以上儿童服装，头部和颈部调整服装尺寸的绳带不应有自由端,其他绳带不应有长度超过75mm的自由端。头部和颈部；当服装平摊至最大尺寸时不应有突出的绳圈，当服装平摊至合适的穿着尺寸时突出的绳圈周长不应超过150mm；除肩带和颈带外,其他绳带不应使用弹性绳带。抽查发现部分产品在头部和颈部使用弹性绳带，不符合标准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头部及颈部的绳带可能被车门或者器械等物体钩住，或在体育运动中对脖颈造成缠绕无法自行解脱，有窒息的风险。
7、 玩具
（一）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挤压玩具、摇铃及类似玩具）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规定，挤压玩具、摇铃及类似玩具的任何部分都不能突出于测试模板A 的底部。婴幼儿，特别是无帮助不能独立坐起的婴儿（一般认为儿童从5个月-10个月开始可无需帮助地独立坐起），在玩耍摇铃等玩具时如将不合格玩具端部放入口中并抵住喉咙，可能难以自行将玩具从口中取出，易发生哽塞等危险。
（二）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供9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的可触及尖端不应是危险锐利尖端。玩具上的锐利尖端可能刺伤儿童皮肤，导致流血等伤害。
（三）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功能性锐利尖端）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供36个月及以上但不足96个月儿童使用的玩具因功能必不可少时允许存在功能性锐利尖端，但应设警示说明。警告缺失可能造成儿童和监护人未注意产品中带有的功能性锐利尖端，玩耍过程中导致儿童皮肤被刺伤、流血等伤害。
（四）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用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薄膜）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外形最小尺寸大于100mm的塑料薄膜的平均厚度应不小于0.038mm，最小厚度应不小于0.032mm。防止儿童在玩耍时将过薄的塑料薄膜捂在口鼻处，发生窒息的危险。
（五）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供60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中的任何厚度小于1.58mm的刚性材料上的可触及的圆孔如果可插入直径6mm的圆杆，且插入深度大于或等于10mm，则应可插入直径12mm的圆杆。儿童在玩耍时如果将手指插入不合格的圆孔中，可能发生夹住手指的危险。
（六）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仿制防护玩具（头盔、帽子、护目镜））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预定供儿童穿戴的仿制防护玩具（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头盔、运动头盔和消防头盔）及其包装上应设警示说明。如果儿童将仿制防护玩具（如体育头盔、护目镜等）误作为真正的保护装置而非玩具使用，可能会因产品强度不足、结构缺陷等出现防护失效，导致眼部损伤等危险情况的发生。
（七）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蓄能弹射玩具）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蓄能弹射玩具的弹射物在滥用测试前后不应是可被发射的小零件；蓄能弹射玩具的弹射动能超过0.08J时，弹射物保护端的单位接触面积的动能不超过0.16J/cm2，对非正常使用的潜在危险应设警示说明。如果小零件弹射物被使用者误射入他人口中，易造成窒息危险；单位接触面积的动能超过0.16J/cm2的弹射物，一旦弹射物击中眼部，将导致眼部擦伤、充血、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设置警示说明是为了防止玩具在玩耍过程中被滥用（如瞄准面部发射），从而降低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八）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非蓄能弹射玩具）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非蓄能弹射玩具对非正常使用的潜在危险应设警示说明。设置警示说明是为了防止玩具在玩耍过程中被滥用（如瞄准面部发射），从而降低伤害发生的可能性。
（九）机械与物理性能（可预见的合理滥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
[bookmark: _Hlk207120419]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在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测试后，供9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的可触及尖端不应是危险锐利尖端。儿童玩耍玩具的过程中，可能对产品施加摔、拉、扭、咬等滥用行为，导致玩具破裂、保护部件脱落等情况，这些裂片、无保护的玩具部件上的锐利尖端可能刺伤儿童皮肤，导致流血等伤害。
（十）机械与物理性能（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木制玩具）
[bookmark: _Hlk207120564]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玩具中木制部分的可触及表面和边缘不应有木刺。玩具经滥用测试后，木制部分断裂处产生的木刺可能刺伤儿童皮肤。
（十一）机械与物理性能（可预见的合理滥用）（口动玩具）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安装在气球上不可拆卸的吹嘴经扭力测试和一般拉力测试后如脱落，所脱落的任何部件不应完全容入小零件试验器。玩具上的吹嘴如在使用过程中脱落，可能无意中被儿童吸入或吞下，易引发窒息等危险。
（十二）机械与物理性能（可预见的合理滥用）（蓄能弹射玩具）
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标准规定，蓄能弹射玩具的弹射动能超过0.08J时，弹射物保护端的单位接触面积的动能不超过0.16J/cm2，且保护端在测试后不应与主体分离，或分离后的弹射物不能从预定弹射机构中发射。弹射物保护端的作用是增大弹射物端部的接触面积，确保弹射动能超过0.08J的弹射物的单位接触面积的动能不超过0.16J/cm2。如果保护端在测试后脱落，且无保护端的弹射物仍能被预定弹射机构发射，且无保护端的弹射物的弹射动能仍超过0.08J，则儿童在玩耍过程中有可能被此类不合格弹射物击伤。
（十三）电性能（标识和说明）
GB 19865-2005《电玩具的安全》标准规定，电玩具应按照第7章的规定标注简体中文标识，包括：玩具制造厂或责任承销商的名称、商标或识别标志，标识标注在包装上时应带有因该包装含有重要信息必须予以保留的声明，变压器玩具应标明额定电压、额定输入功率、玩具变压器符号，玩具安全操作所必须的清洁和保养说明等。在产品和/或说明书中使用简体中文正确标注电玩具使用说明的目的是确保儿童能够安全、正确使用电玩具，避免因滥用玩具或错误充电等导致的触电、电池过热、爆炸等危险情况的发生；标注生产者信息的目的是便于在产品出现安全质量问题后进行追溯；设置定期检查玩具电线、插头、外壳和其他部件的说明，目的是提醒消费者检查玩具产品的结构是否完整可靠，避免在正常使用或充电过程中发生因绝缘防护失效而导致的电击危险。
（十四）玩具滑板车（正常使用）
GB 6675.12-2014《玩具安全 第12部分：玩具滑板车》标准规定，玩具滑板车应在可预见的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测试，以保证在玩具正常耗损的情况下，仍不会出现危险。正常使用测试的目的是模拟玩具滑板车的正常使用模式，从而发现玩具滑板车的潜在危险，避免儿童正常玩耍时发生摔伤、夹伤等危险。
（十五）玩具滑板车（孔、间隙、机械装置的可触及性）
GB 6675.12-2014《玩具安全 第12部分：玩具滑板车》标准规定，活动部件间的可触及间隙如可插入直径5mm的圆杆，则应可插入直径12mm的圆杆。在玩具使用过程中，5mm-12mm之间的活动部件间隙有可能夹伤儿童手指、脚趾等身体部位。
（十六）玩具滑板车（把立管强度）
GB 6675.12-2014《玩具安全 第12部分：玩具滑板车》标准规定，玩具滑板车在测试后，锁定装置不能损坏或失效。玩具滑板车在安装、调节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使用者未能将锁定装置有效锁紧的情况，因此要求滑板车上可调节高度的把立管必须有2个锁定装置，且每一个锁定装置单独锁紧的情况下把立管强度都应符合标准规定，确保儿童在使用滑板车时不会发生把立管突然下降、松脱等可能造成儿童失去平衡而摔伤的情况。
（十七）玩具滑板车（电气附件）
GB 6675.12-2014《玩具安全 第12部分：玩具滑板车》标准规定，玩具滑板车上的电气附件应符合GB 19865-2005《电玩具的安全》的要求。在说明书中正确标注电池使用说明的目的是提醒消费者安全、正确的使用和处置电池，预防电池反接导致的过热、漏液、爆炸等危险情况的出现；当电玩具相关说明标注在产品包装上时，为确保使用者在需要时能随时阅读相关说明，避免用电危险，有必要提醒其保留产品包装。
（十八）增塑剂（限定增塑剂限量要求）
[bookmark: _Hlk207121096]GB 6675.1-2014《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标准规定，所有玩具产品（包括可放入口中的产品）的可触及玩具材料和部件的塑化材料中DBP+BBP+DEHP的总量不超过0.1%；可放入口中的玩具产品中DNOP+DINP+DIDP的总量不超过0.1%。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是一类具有生殖毒性和发育毒性的环境雌激素，可通过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和皮肤接触等途径进入体内，可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
8、 学生用品
（1） 可触及的塑料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限量
邻苯二甲酸脂主要用于聚氯乙烯材料，可使聚氯乙烯由硬塑胶变为有弹性的塑胶，起到增强弹性、透明度、耐用性和使用寿命的作用。GB 21027-2020《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标准规定，可触及的塑料件中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限量中，邻苯二甲酸二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三种邻苯二甲酸酯总含量应不超过1000mg/kg。对于单一样品的单一材料的取样量不足10mg时予以豁免。增塑剂属于内分泌干扰物，可能会增加儿童患哮喘和过敏症的风险。
（2） 振荡冲击性能
振荡冲击性能是学生书包（背提包）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机械指标，振荡冲击性能不合格，会直接影响到书包的耐用性、安全性和使用舒适度等三个方面。QB/T 1333-2018《背提包》标准中规定，负重条件下进行试验，测试后目测包体无开裂；各部件不变形，无断裂、损坏，不开线；固定件、连接件不松动；插接件、磁扣件等能正常开关，无异常；包锁开启正常，密码锁无卡死、跳号、脱勾、乱号及密码失控现象。耐用性差，学生书包（背提包）容易损坏，比如提把或背带断裂或者缝合处开线、撕裂等。安全性差，学生在使用学生书包（背提包）的过程中突然发生断裂存在安全隐患。使用舒适度差，会导致背带变形、压扁，失去缓冲作用，导致肩膀受压过大，此外连接件和结构的强度不足会使书包在行走或跑动时晃动严重，不贴背，增加肩部负担。
（3） D65荧光亮度
GB 40070-2021《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明确规定，D65荧光亮度≤5.0%，图画簿和毛笔书法簿除外。D65荧光亮度是课业簿册非常重要的一个卫生要求指标，D65荧光亮度不合格，会直接损害视觉健康，加剧视觉疲劳，过白的纸张会产生强烈的眩光，这种眩光会过度刺激学生的视网膜，导致眼睛需要更努力地调节才能看清纸上的字迹。长时间在过白的纸张上读写，眼睛的睫状肌会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容易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畏光、视线模糊等症状。




